
青岛软件学院、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

2026 年硕士研究生调剂工作实施细则

一、接收调剂专业及人数

类型 专业代码 专业名称 初试成绩要求 调剂人数

普通计划 085411
大数据技术

与工程
初试分数≥286 分 2

“退役大学

生士兵”专

项计划

085404 计算机技术 初试分数≥264 分 2

二、接收调剂的条件

1.调剂考生报考专业要求：

接收调剂的专业（代码） 调剂生的第一志愿报考专业（代码）要求

普通计划

大数据技术与工程（085411）

计算机科学技术（081200）

软件工程（083500）

计算机技术（085404）

软件工程（085405）

人工智能（085410）

大数据技术与工程（085411）

“退役大学生士兵”专项计

划

计算机技术（085404）

计算机科学技术（081200）

软件工程（083500）

计算机技术（085404）

软件工程（085405）

人工智能（085410）

大数据技术与工程（085411）

备注：若调剂生的第一志愿报考专业为表中所列一级学科下的二级学科，

也视为专业相同。

2.初试成绩符合第一志愿报考专业在调入地区的全国初试成绩基本要求，初

试业务课二考试科目必须是全国统考科目 408《计算机学科专业基础》。

3.调入专业与第一志愿报考专业相同或相近，应在同一学科门类范围内，且

符合招生章程规定的调入专业的报考条件。



4.初试科目与调入专业初试科目相同或相近，其中初试统考科目应与调入专

业统考科目相同。

5.数学一、二、三及英语一、二间可顺向调剂（例如：数学三不可调至数学

二，依此类推）。

6.一志愿复试不合格的考生不得参加其一志愿专业的调剂复试。

三、复试人员筛选原则

按照调剂缺额指标 300%的比例从报名调剂生中选择考生参加复试，按照总成

绩由高到低进行排序，确定复试名单。

四、调剂程序

符合上述接收调剂基本条件的考生可申请，具体程序如下：

1.2026 年“全国硕士生招生调剂服务系统”将于 4月 8日开通。请有调剂意

愿的考生密切关注“中国研究生招生信息网”（网址：https://yz.chsi.com.cn/），

届时登录调剂系统和学院网站，查询招生单位调剂相关信息，按要求填报调剂志

愿。

2.我院接收所有调剂考生必须通过“全国硕士生招生调剂服务系统”

（https://yz.chsi.com.cn/yztj/）进行信息填报。进入复试名单的考生要在规

定的时间内登陆系统按流程进行操作。

3.学院根据调剂名额以及报考专业、初试成绩等择优确定复试名单并组织复

试，复试采取网络远程复试形式，具体时间以学院后续通知为准。

五、联系方式

联系人：高老师；联系电话：0532-86981339

请所有参与调剂的考生加入 QQ 群：712080686

青岛软件学院、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

2026 年 4 月 1 日


